
 

國立臺南大學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會議室借用暨收費要點 
107年4月18日106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

 
一、 為有效管理並提升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( 以下簡稱本中心) 會議室 (M217)使用效 
     益，特訂定「國立臺南大學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會議室借用暨收費要點」(以下簡 
     稱本要點)。 
二、 會議室借用不得與本中心開班課程與活動時間衝突，若有衝突時，以本中心之開班課 
     程與活動為優先考量。 
三、 每一時段為4小時，不足4小時仍以一時段計算，若使用時間跨越二個時段，則以二個

時段計算。可借用時段如下： 
    1.上午 8：30~12：30； 
    2.下午 13：30~17：30； 
    3.晚間 18：00~ 22：00。 
四、 符合下列情形者，應依本點規定之標準繳納場地費： 

1.一般外部單位： 
  非本中心進駐企業、非育成合作夥伴，且未與本校單位合辦活動者，每一時段收

費新台幣3,500 元（含空調費）。 
2.外部單位與本校單位合辦活動：非本中心進駐企業、非育成合作夥伴，惟與本校單位

合辦活動者，每 一時段以八折收費，即新台幣 2,800 元（含空調費）。 
3.進駐企業或合作夥伴：本中心進駐企業或育成合作夥伴舉辦活動，未與本校單位合辦

者，每 一時段收費新台幣2,500元（含空調費）。 
4.進駐企業或合作夥伴與本校合辦活動：本中心進駐企業或育成合作夥伴舉辦活動，與

本校單位合辦者，每一時段以五折收費，即新台幣 1,750 元（含空調費）。 
5.校內單位適用原則：校內各級單位舉辦活動，每一時段之費用依本點第四項之規定辦

理。若活動經費所屬計畫規定不得編列場地費，則應簽請核示。 
五、租借會議室之其他費用，依下列標準辦理： 

1.投影機及視聽設備租借每一時段為新台幣500元整。若為本中心進駐企業或育成合作

夥伴舉辦之活動，未與本校單位合辦，但單一活動辦理多場次者，免收設備費。 
2.晚間時段及假日借用皆須加收助理/工讀生工作費，工資依《勞動基準法》所訂每人每

小時最低基本工資之標準計算(租借申請單所載時薪標準亦隨政府法令公告之最低工資

調整而同步變動)。收費時數計算為每次預定辦理活動的時間外加 2 小時(提前一個小時

準備，以及結束後一小時的整理檢查)。 
六、 借用單位須負責維護會議室之整潔，設備若有損壞需照價賠償。 
七、 辦理借用申請手續，經核准並於使用前一週繳清費用後，始開放使用，逾期視同放 
         棄。 
八、 借用單位(個人)車輛進出應配合本校車輛進出校區管制辦法辦理。 
九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M217會議室租借申請單 
填表日期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申請單位  統一編號  

聯絡地址  連絡電話  

E-mail  傳真電話  

聯絡人  職稱  行動電話  

活動名稱  參加人數  

活動型態 □會議  □上課  □說明會  □座談會  □其 它                    

租借資訊 

及 

費用說明 

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(星期    )；其他日期： 

承 租 時 段 □上午08:30-12:30、   □下午13:30-17:30、   □晚上18:00-22:00 

校內停車券 □校內停車卷   張 □無 桌 型 布 置 □一般型(直式排列) □分組型(6人一組)  

每 時 段 

費用及說明 

資 

格 

認 

定 

□a.為進駐廠商或育成合作聯盟，且與本校

單位合辦活動優惠價格 
1,750元(場地費2,500x5折+設備500) 

□b.為進駐廠商或育成合作聯盟，並未與本

校單位合辦活動，但單一活動辦理多場次 
2,500元(場地費，設備優待不收費) 

□c.為進駐廠商或育成合作聯盟，但並未與

本校單位合辦活動租金價格 
3,000元(場地費2,500+設備500) 

□d.非進駐廠商亦非育成合作聯盟，但與本

校單位合辦活動優惠價格 
3,300(場地費3,500x8折+設備500) 

□e.非進駐廠商亦非育成合作聯盟租金價格 4,000元(場地費3,500+設備500) 

金 額 總 計 元整 

◎會議桌椅、投影機設備、VGA、HDMI、麥克風一組含電池(三支)、白板筆、簡報筆，每一時段500元。 

◎使用完畢請恢復會議室之整潔，若有借用相關器材或遙控器，請務必歸還原位，設備若有損壞需照價賠償。 

◎非本中心進駐廠商，每一時段為新台幣 3,500元，與本校單位合辦活動者，場地費部分以 8折收費。 

◎本中心進駐企業或育成合作聯盟舉辦之活動，不論借用時段，每一時段為新台幣2,500元。與本校單位合辦活動

者，場地費部分以5折收費。 

◎晚間時段及假日借用皆須加收助理/工讀生工作費，每人每小時依照時薪196元計算，收費時數計算為每次預定辦理

活動的時間外加2小時(提前一個小時準備，以及結束後一小時的整理檢查)。例如：活動為10:00-16:00，需付工讀費

為(6+2)小時*196元，如跨用餐時間須提供助理/工讀生的餐點。 

◎ 場 地 費 用 皆 包 含 空 調 費 。 

◎校內停車卷一張50元，請提前至中心向人員購買。 

開立收據 □同申請單位/收據抬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 

退款帳號 銀行/郵局-代號：                  帳號:  

租借單位確認欄 場地承租注意事項 

公司印章 或 承辦人簽章 

 

 

 

 

注意事項:煩請承租單位於 https://iic.nutn.edu.tw/service_view_31.html 網站下載借用暨收費要

點詳閱，並同意及遵守訂立之條款。辦理借用申請手續，經核准並於使用前一週繳清費用，逾期視同

放棄。借用單位(個人)車輛進出應配合本校車輛進出校園管制辦法辦理。本表單壹式兩份，由租借單

位及南大育成中心各執一份。 

匯款銀行:臺灣銀行台南分行(代號:004-0093)帳號:009-0360-71199 戶名:國立臺南大學401專戶 

電話：06-2133111#182、183    傳真：06-3017169   中心 E-mail 信箱： iicnutn@gmail.com 

地址：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2段33號 思源樓2F 承辦人：楊小姐、蔡小姐臨櫃匯款請附註：育成 M217 

※本表填寫後請先來電確認，並請用印蓋章後掃描正本 mail或正本郵寄掛號的方式提供。 

承辦單位確認欄 
承辦人簽章 育成中心主管簽章 

  

本表單壹式兩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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